
达州市达川区红十字会
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拟慰问对象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《四川省红十字会条例》

等的规定，张宇辉、刘成舍己为人，救死扶伤，主动捐献造血干

细胞帮助血液病患者。两人的爱心善举值得鼓励嘉奖，我会拟对

张宇辉、刘成等 2 人进行慰问，现将拟慰问对象（见附表）予以

公示，公示期 2024 年 10 月 28 日—11 月 1 日。如对拟慰问对象

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（工作日）内用真实姓名通过电话或面谈方

式向区红十字会反映（电话：0818—2669651），联系地址：达

川区红十字会（达州市达川区绥定大道二段 356 号）。如无异议，

区红十字会在公示期满后将按有关规定履行发放程序。

附件：达川区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慰问名单

达州市达川红十字会

2024年 10月 28 日



附件

达川区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慰问名单

序号 姓名 年龄 慰问金额 慰问原因 备注

1 张宇辉 30 1000 元
达川区 2024 年第一例造血干细胞
捐献者，于 10 月 12 日成功捐献

2 刘 成 27 1000 元
达川区 2024 年第二例造血干细胞
捐献者，于 10 月 25 日成功捐献

合计 2000.00（大写金额：人民币贰仟元整）


